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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素有质的研究和量的研
究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长期相持不下。争
论开端于１９世纪中叶实证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关于能否将自然科学
中的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自然现象与社
会现象的差别，特别是怎样对待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个半
世纪以来，争论双方此消彼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压倒和取代对方，争
论体现了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观念、范式、方法的竞争与对立，蕴涵
了一系列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嘎日达查阅了关于这一争论的大量文献。国外文献虽然浩如烟

海，但是对其进行方法论的深入分析的著作较少，而国内对此争论的
介绍更加寥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场争论进行方法论考察，梳理
其历史进程，整理双方的主要观点，分析和总结其中的合理成分，探究
争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其价值既
有理论的启示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然而研究这一课题的难度是比
较大的，不但争论的时间跨度很长，而且争论中的各种论点都受到西
方近现代多种思潮的影响，因而涉及的理论面很广。
嘎日达从大学物理系毕业，继而获得科技哲学的硕士学位，后来

在社会学方面进修和从事教学。他的知识面较广，理论基础较好，又
有兴趣于方法论研究。在攻读科技哲学的博士学位期间，他选择了这
一课题进行研究，表现出了“知难而进”的科学精神。他钻研了关于这
场争论的许多重要文献，对争论的起源和历史分期做出了自己的判
断，对争论的经过和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争论
的根源和性质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提出和探讨了争论中的几个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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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博士论文《关于质的研究与量的
研究之争的方法论考察》，在论文答辩时，获得评委们的赞许。近一年
多来，嘎日达又征询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对论文做了修改，使其更为完
善，进而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当然，就这一课题的研究来说，本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虽

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争论现在已经日益趋向缓和，作为社会科学
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正在从对立走向结合，然
而对于这场争论的历史还可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两种方法怎么样
才能结合得好，也可能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争
论，有待人们探讨。相信本书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和理论阐述对这些研
究都会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孙小礼

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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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关于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争论

在社会科学中，关于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①哪一种更科学、更合

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是在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和方法的影响和
启发下产生的。但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有着特殊的研究
对象———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兼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不仅具有可以
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进行观察、测量的客观性，而且还具有只能通
过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从文化符号和语言方面来理解的主观性。因
此，社会科学历来具有两种研究传统：一是倾向于自然科学的以变
量、操作化、测量、假设检验为主要特征的量的研究，一是倾向于
人文学科的以强调自然情景、参与观察、亲身体验、主观理解的质
的研究。长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两大
阵营，双方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强调各自方法的绝对优势，

揭露对方所使用方法的局限性，从而产生了关于质的研究与量的研
究的争论 （以下简称：“质—量之争”）。

关于 “质—量之争”，我国学者陈向明在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
科学研究》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评述：“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

１

① 质的研究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量的研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也译作定性
研究、定量研究，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详见第五章。本书在广义的理解上使用这两
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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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素有 ‘量的研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 ‘质的研究’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之争，双方都各持其理，认为自己的方法更
加 ‘合理’、‘真实’、‘可信’。‘量’的研究从特定假设出发将社会
现象数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 ‘科学的’、
‘客观的’研究结果，而 ‘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
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
础上建立 ‘情景化的’、‘主体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的意义解释。
这两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科学界形成如此声势浩大的对垒，
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两种十分不同的科学 ‘范式’。 （Ｋｕ
ｈｎ，１９６８）它们在方法上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它们在本体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分歧。”（陈向明，２０００，ｐ．１）

“质—量之争”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者与人文主
义者之间关于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当时的争论涉及诸如社会现
象与自然现象是否有本质区别、自然科学方法能否用于社会现象的
研究、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等一系列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究竟
用实证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美国社会学界发生了关于统计方法与个案研究的争论。这是关于实
证方法与理解方法之争的延续，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在２０世
纪社会学领域的重现。随后，争论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如心理
学、人类学、教育学及其他学科。争论变得如此激烈，双方都使用
了很多带有火药味的、与战争有关的语言，以至于有些学者用 “范
式大战”来形容。（陈向明，２０００，ｐ．４６６）尤其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开始，在社会研究领域，质的研究成为一场学术变革运动的代名
词。这场运动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批评社会科学中偏爱实验方法、
相关分析和统计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ＤｅｎｚｉｎａｎｄＬｉｎｃｏｌｎ，２０００，

ｐ．１８９）尽管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争论趋于缓和，人们对混
合研究模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但是，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仍然没有
摆脱二元对立状态。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方法， “质—量之

争”是各种相关争论的交汇点，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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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方法的竞争与对立，不仅涉及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具体方
法及其特性，而且蕴涵着丰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考察
这场争论，梳理其历史进程，整理双方的主要观点，分析和总结其
中的合理成分，探究争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课题，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理论的启示性；既有益于社会研
究具体方法的改进和完善，也有益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历史地看，“质—量之争”至今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可

谓旷日持久。在社会科学中，关于这两种方法有如此漫长的争论历
史，本身说明社会研究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争论中，
双方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强调各自方法的优势，揭露对方所
使用方法的局限。虽然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但任何一方都终究没
能彻底压倒对方，用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这表明，尽管质的
研究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特点各异，但它们都是社会研究必不可少
的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同时也说明，双方的观点既
存在合理性又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考察这场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
入理解不同研究方法背后的理念、观点和原则，充分认识不同方法
的特性和适用范围，也有助于吸收双方的合理观点，改进和完善社
会研究的现行方法，推进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进步。
其次，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社会研究不能完全依

照传统的研究方式，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模板，遵循实证主义或逻辑
实证主义的原则，仅仅采用统计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外部的测量和
数量表征与分析。在争论中，质的研究者以人文主义、后实证主义、
自然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人种学等理论作为社会研究的 “另类
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揭示了量的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论
的局限性，这些观点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
性。整理和分析争论双方的观点，探讨争论背后的哲学问题，如社
会现象的本质及社会规律的认识、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因素的影响、
社会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等问题，将为我们理解、反思和深化当前科
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广阔的视野和有益的启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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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之争”的起源

关于 “质—量之争”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有三种：其一，英国学者戴维·哈密顿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把
“质—量之争”追溯到１８世纪。他认为，笛卡儿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的
《方法论》 （１６３７）是量的研究的建立标志，而康德 （Ｋａｎｔ，Ｉ）的
《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１）出版则奠定了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
根源，同时也揭开了质的研究者与量的研究者之间论战的序幕。
（Ｄｅｎｚｉｎａｎｄ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９９４，ｐ．６２—６３）其二，瑞泽 （Ｒｉｚｏ，Ｆ．
Ｍ）认为，“质—量之争”是从１７世纪６０年代的关于人口学研究方
法的争论开始的。当时，德国学者赫曼·康利格 （Ｃｏｎｒｉｇ，Ｈ）与被
誉为人口学之父的约翰·格兰特 （Ｇｒａｎｔ，Ｊ）围绕着能否使用定量
方法描述人口现象而展开了争论，前者反对用定量方法描述人口现
象，后者则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人口现象进行分析，并力求寻找其
中的规律性。（Ｈｕｙｓａｍｅｎ，１９９７，ｐ．１）其三，更多的学者把发生
在１９世纪中叶关于自然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争论作
为 “质—量之争”的开端。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９２；Ｎｅｗｍａｎａｎｄ
Ｂｅｎｚ，１９８８；Ｓｍｉｔｈ，１９８３）
在上述诸看法中，第一种观点着眼于从一般方法论的分歧来确

定争论的源头。这种观点显得过于笼统和牵强。
首先，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所提供的是适合于一切认识活动的

方法论原则，尚未直接涉及社会研究方法论问题。尽管康德的哲学
对质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并不直接构成质的研究的理论基
础和思想根源。康德哲学所讨论的不是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过
程这样的经验性问题，而只关注知识能够成立的逻辑条件，即 “先
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就是判断的体
系，唯理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判断，经验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判断，
它们都有局限性，都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必须把经验论和唯理论
综合起来。康德把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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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提供认知对象，先天的感性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知性的功
能是把杂乱无序的知识整理为有序的知识体系，先天的知性形式是
范畴。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在于知性的先天范畴通过空间和时间
的形式对一般的感性材料进行综合的能动活动。康德还限定了认识
的范围。他认为，认识的对象是现象，现象背后的物自体属于人永
远不能认识的范围。理性则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
理性的本性是要求认识终极的、无条件的东西，但理性的要求永远
达不到目的。
其次，尽管康德的哲学批判了笛卡儿的 “唯理论”和客观主义，

但这两种哲学之间具有很强的承继关系，而且共同强调理性和数学
在探索真理的作用。笛卡儿强调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提出 “我思
故我在”的观点，并把数学视为探求真理的可靠方法。这些观点直
接启发了康德。在康德的心目中，科学是以欧氏数学和牛顿力学为
代表的自然科学，他的哲学就是要通过解决数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基
本原理的逻辑依据，论证知识如何成立的逻辑条件。因此，把康德
的哲学作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对立的思想基础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种观点把争论的起源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但笔者认为，

以一门具体学科中的具体方法上的分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基

本方法争论的开端，缺乏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首先，从人口学的发展史来看，收集、整理、分析、反映人口

现象和人口发展过程的数量资料，研究人口发展本身，人口与社会
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历来是人口学的重要内容。英国学者格
兰特最早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人口现象进行分析，并力求寻找其中
的规律性，从而创立了统计学派的人口理论。英国从１７世纪初开始
定期公布出生、死亡人数，当时教会也掌握着有关出生和死亡者的
资料。格兰特曾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并于１６６２年出版了 《关于死
亡表的自然和政治的考察》一书，力图揭示人口现象中存在的数量
规律性。格兰特则被后人誉为人口学之父。在格兰特的研究基础上，
比利时学者凯特勒 （Ｑｕｅｔｅｌｅｔ，Ｌ．Ａ．Ｊ）创立了人口数理统计学
派。即便１９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社会学派的人口理论，从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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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探讨各种社会因素与人口过程之间关系的理论，但也同样以人
口的数量信息为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人口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多为
定量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①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Ｅｍｉｌｅ）、吉丁斯 （Ｇｉｄ
ｄｉｎｇｓ，Ｆ．Ｈ）、基尼 （Ｇｉｎｉ，Ｃｏｒａｄｏ）都对人口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现代人口学理论更加注重定量方法和统计分析。因此，赫曼·康利
格反对人口学中的定量方法不具有典型性，不能代表社会科学中质
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之争的缘起标志。
其次，“质—量之争”不仅是关于具体方法的争论，更主要的分

歧体现在方法论原则或哲学基础上，特别是处于争论开端时期的社
会科学方法，必然带有其社会哲学母体的思辨性、原则性和一般性
的特征，而发生在具体学科中关于具体方法的争论不具有普遍的方
法论意义，不足以构成社会科学中两种基本方法之间旷日持久论战
的起点。
第三种观点以１９世纪实证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关于社会研究方

法论的激烈辩论作为 “质—量之争”的开端。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社会科学产生于１９世纪中叶。尽管各门具体学科及其方

法在形成和发展上并不平衡，各种社会思想和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
更为久远的年代，但是，社会科学从社会哲学中独立出来却是在孔
德 （Ａｕｇｕｓｔ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提出实证主义之后。在近代自然
科学和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哲
学，其方法论思想认为，所有成熟的知识领域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因而研究自然与研究社会在方法上也没有什么不同，主张将自然科
学中已获得巨大成功的实证方法用于研究社会。正是实证精神的引
入成为社会科学产生的前提。许多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自然
科学的实证方法，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在实证主义思潮的
冲击下，思辨的社会哲学终于分化，各门社会科学便独立出来。（袁
方，１９９７，ｐ．３１）因此，从逻辑上讲，关于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方
法———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争论，应该不早于实证主义提出的时

６

① 法国社会学家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英文发音译名。按照法文发音又译作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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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即１９世纪中叶。
其次，发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这场争论不仅表现出实证主义与

人文主义在具体方法上的分歧，而且涉及如何看待社会现象及其规
律，能否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如何认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
象的区别等一系列方法论原则，反映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本体
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深层问题上的基本矛盾。
尽管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具体定义有所差别，但对两种方法的基本矛盾和方法论基础有
相当一致的看法：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是分别植根于自然科学和人
文学科认识传统的两种方法，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构成了这两种方
法的基本矛盾和方法论基础。
社会研究方法不止是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等具体方式方法，更

重要的是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方法论原则。１９世纪下半叶，随着实证
主义哲学的提出，学术界便围绕着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一方是实证主义者，如孔德、穆勒 （Ｍｉｌｌ，Ｊ．Ｓ）、迪尔凯姆，
他们主张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在他们看来，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
连续性、一致性，因此，社会科学家也应把社会现象当做独立存在
的、没有内在意义的事物来看待，以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研究。
按照这种方式就能发现与自然规律一样的、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律，
运用这种规律进行适当干预就能使社会进步。另一方是人文主义者，
如狄尔泰 （Ｄｉｌｔｈｅｙ，Ｗ）、文德尔班 （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Ｗ）、李凯尔特
（Ｒｉｃｈｅｒｔ，Ｈ）。他们认为，社会研究不能无视人的主观世界，不顾
人的情景、价值、利益，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因为社会
现象不同于无生命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难以与我们的精神、情绪和价值分离，无法进行中立的研究，需要
借助个人的经验和主观世界进行解释性理解。他们主张建立社会科
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即理解的、主观的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发生在１９世纪实证主义者与人文主义

者关于社会研究方法论之争作为 “质—量之争”的开端比较符合逻
辑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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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对争论的研究现状

“质—量之争”发生在西方，因此，国外学者对争论有相当丰富
的论述，相关的文献可谓不计其数。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
国学者林肯 （Ｌｉｎｃｏｌｎ，Ｙ．Ｓ）、古巴 （Ｇｕｂａ，Ｅ．Ｇ）著于１９８４年
的 《自然主义研究》 （中译本：林肯、古巴，２００４）、英国学者布赖
恩特 （Ｂｒｙａｎｔ，Ｃ．Ａ）的 《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
（Ｂｒｙａｎｔ，１９８５）、英国学者布瑞曼 （Ｂｒｙｍａｎ，Ａ）的 《社会研究中
的量与质》 （Ｂ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８）、英国学者汉默斯里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

Ｍ）的 《质的研究方法的两难处境：布鲁默与芝加哥学派》 （Ｈａｍ
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８９）和 《人种学怎么了》（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９２）、美国学
者丹增 （Ｄｅｎｚｉｎ，Ｎ．Ｋ）和林肯的 《质的研究手册》 （Ｄｅｎｚｉｎａｎｄ
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９９４）、里查特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Ｃ．Ｓ）和瑞利思 （Ｒａｌｌｉｓ，Ｓ．
Ｅ）编辑出版的论文集 《质—量之争：新的视野》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ａｎｄ
Ｒａｌｌｉｓ，１９９４）等。
丹增和林肯把质的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即传统期、现

代期、领域模糊期、表述危机期和后现代期。这种历史分期不仅大
致勾勒出质的研究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从 “客观性”到 “主体
间性”，从追求 “科学的”到注重 “人文的”的总体发展趋势，而且
为我们了解国外学界相关研究状况提供了基本线索。 （Ｄｅｎｚｉｎａｎｄ
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９９４，ｐ．７—１１）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质的研究不仅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

注重参与观察、实地研究，而且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量的研究
的影响，研究者也追求研究的 “客观性”和 “真实性”。布赖恩特的
《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社会科学中
实证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论述了德国、奥地利、美国的学术界有关
社会科学方法与价值的争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各种社会思潮和研究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地
发展起来，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一个多元的、解释的、领域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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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丹增和林肯的 《质的研究手册》、布瑞曼的 《社会研究中的量
与质》等著作都对质的研究及其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
布瑞曼概括出质的研究的五种理论范式，即现象学、符号互动论、
理解、自然主义和人种学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又译 《民族志》）。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意识到质的研究的科学

性、有效性面临着危机。马尔库斯 （Ｍａｒｃｕｓ，Ｇ．Ｅ）和费彻尔
（Ｆｉｓｃｈｅｒ，Ｍ）的 《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 （１９８６）、克利福德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Ｊ）的 《描写文化》（１９８６）、格尔茨 （Ｇｅｅｒｔｚ，Ｃ）的 《作
品与生活》（１９８８）对质的研究及其写作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陈
向明，２０００，ｐ．４１）他们指出，研究本身就是权力、阶层、种族和
性别的反应，写作不是对 “客观现实”或 “研究结果”的表述与再
现，其本身就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建构。这一时期，质的研究者提
出这样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是否能直接捕捉生活中的经历。起
因是一些实地研究者意识到，如果被调查者提供的情况不真实，那
么花费了很大精力收集到的资料就没有任何价值。二是如何评价质
的研究的科学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在没有统一标准、
统一规范的后结构时代，如何评价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变得十分困难。
上述两个问题反映出质的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面临着危机。第一
个问题代表着表述的危机，第二个问题代表着合法性的危机。这两
种危机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因为表述必须首先要获得合法性，而
合法性又必须有一定的表述标准。林肯、丹增在 《质的研究手册》
（１９９４）中，以 “第五次运动”为题目，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质
的研究面临的危机与出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特别是从９０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
意识到两种方法结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多种结合方案。布瑞曼的
《社会研究中的量与质》（Ｂ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８）、布里南 （Ｂｒａｎｎｅｎ，Ｊ）等
人的 《混合方法：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 （Ｂｒａｎｎｅｎ，１９９２）、勃格
（Ｂｅｒｇ，Ｂ．Ｌ）的 《社会科学的质的研究方法》（Ｂｅｒｇ，１９９５）、纽曼
（Ｎｅｗｍａｎ，Ｉ）等人的 《质—量研究方法论》（Ｎｅｗｍａｎ，１９９８）、塔
什克里 （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Ａ）的 《混合方法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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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１９９８），以及肯尼斯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的论文 《质
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互补和平衡》 （Ｋｅ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１）、奥格布兹
（Ｏｎｗｅｕｇｂｕｚｉｅ，Ａ．Ｊ）的论文 《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研究范式统
一的框架》（Ｏｎｗｅｕｇｂｕｚｉｅ，２００２）等，探讨了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
的可能和方法。
然而，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尚无从方法论视角进行系统考察

“质—量之争”的论著。布赖恩特的 《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中的实证
主义》（Ｂｒｙａｎｔ，１９８５）是一部以实证主义发展历史为主线，比较详
细地论述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方法与价值问题的争论的科学哲学专著，
对考察 “质—量之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该书并未直接
讨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及其争论。
汉默斯里的 《质的研究方法的两难处境：布鲁默与芝加哥学派》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８９）和 《人种学怎么了》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９２）
对有关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持续不断的争论作了比较多的论述。他
认为，“质—量之争”始于１９世纪中叶。当时，关于历史和社会科
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的争论很多，量的研究被看做是自然科学的主要
特征之一。同样，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个案研究
与统计方法的倡导者之间发生了争论。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９２，ｐ．
１５９）他还指出，这些争论涉及广泛的哲学问题，比如，是否存在独
立于我们认识的实在？我们的知识是否总是实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认识论优先还是本体论优先？科学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还是众多来
源中的一种，而且是次要的一种？所有科学遵循相同的方法论，还
是具有不同的假设和方法？追求抽象的知识，还是直接地、整体地
刻画现实？探求规律还是确认有限的图景？人类行为遵循普遍的物

理世界所遵循的规律，还是只能获得有限的，文化上具有独特性或
然性的图景？知识是通过先建立假设，然后证明的途径获得的，还
是通过揭示现象背后的关系来获得的？ （Ｈａｍｍｅｒｓｌｅｙ，１９８９，ｐ．
５—７）但是，汉默斯里的论述集中在美国社会学界关于统计方法与
个案研究的争论上，特别是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布鲁默 （Ｂｌｕｍｅｒ，

Ｈ）对统计方法的批判主题上，并未论及后期的争论和两种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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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问题。
布瑞曼的著作 《社会研究中的量与质》，比较详细地比较了两种

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并分别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 “质—量之争”和
两者的结合问题。他认为，“质—量之争”的关键问题是自然科学方
法能否用于研究人的问题，因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远不止是收集
资料的方法，而是分别代表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目的的两
种不同的假设。他指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争论出现了一个显著
特点，那就是把更广泛的哲学问题系统地、自觉地引入关于研究方
法的讨论之中。（Ｂ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８，ｐ．１—３）他的论述主要是在方法
论和技术层面上分析，并没有在纵向维度上历史地考察争论的发生
发展过程。
以 “质—量之争”为主题的著作多为论文集，如里查特、瑞利

思所编辑的 《质—量之争：新的视野》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Ｒａｌｌｉｓ，

１９９４），格拉斯诺 （Ｇｌａｓｓｎｅｒ，Ｂ）、莫雷诺 （Ｍｏｒｅｎｏ，Ｊ．Ｌ）编辑的
《社会科学中质与量的分歧》 （Ｇｌａｓｓｎ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ｎｏ，１９８９）。另外，
尽管发表在各种社会科学期刊上的相关论文相当丰富，但它们仅就
争论的某些方面进行阐述，而不是系统的历史考察。
亨克尔 （Ｈｉｎｋｌｅ，Ｒ）的 《１９１５—１９５０年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

展》（Ｈｉｎｋｌｅ，１９９４）、普拉特 （Ｐｌａｔｔ，Ｊ）的 《１９２０—１９６０美国社会
学研究方法史》 （Ｐｌａｔｔ，１９９６）、阿兰·库隆的 《芝加哥学派》 （库
隆，２０００）等著作属于科学史著作，为考察这场争论提供了比较丰
富的历史素材。但是，这些文献并不是以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为主
题，对相关的争论也缺乏深入的方法论考察。
在国内，虽然对定性与定量方法很早就有研究，但是专门以质

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为主题的方法论著作则出现于近十来年。其中，
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景天魁主编的 《现代社会科学基础 （定性与定
量）》（景天魁，１９９４）、陈向明所著的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
究》（陈向明，２０００）、 《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 （陈向明，２００１）、
《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陈向明，２００３）。专门讨论这两种研究方
法的论文也还不多。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看，关于专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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